关于农村空巢老人养老问题的建议
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，致使农村空巢老人群体规模日益庞大，养老问题日益突出。以老马沟村为例，全村400多人中6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有80多人，大约占全村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。尽管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老人，出台了很多相关的养老政策，但很多农村空巢老人仍然面临着家庭养老弱化、医疗困难、生活照料困难、精神需求难以满足等问题。
主要表现有：1.农村老人经济来源主要是养老保险、劳作收入和子女慰问。因子女常年外出打工，受生活压力影响，能给老人的非常有限，他们只靠卖些玉米以及发放的百十元养老金为生，对日常开销来说，简直就是杯水车薪。2.农村“空巢老人”面临着家务、看病等生活困难和与日俱增的孤独感，使他们的心理和生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他们迫切需要思想交流、语言沟通，更需要亲情的慰藉。3.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薄弱。目前我镇有养老院１个，日间照料中心８个，在农村养老服务需求上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和不足。日常管护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、实用性不足，服务设施利用率较低，导致养老资源浪费和养老需求无法满足的双重困境。
建议：
努力构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、村民互助为依托、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，来解决农村“空巢老人”养老问题。
　　1.加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。结合我县各村情况，利用村集体的闲置活动场所或其他房屋及场地建设日间照料中心，配备健身器材、娱乐设施及生活用品，对能生活自理、行动方便的老人，白天可召集在一起集中生活及娱乐，由照料中心解决餐饮等基本服务；对行动不便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，由照料中心安排专人上门服务，提供助洁、助餐、助浴、助医、助行、助急、助乐等服务内容。
　　2.鼓励社会兴办养老机构。有条件的农民可以利用自己的宅基地，兴建小型的敬老养老机构或者老年护理院，由政府在税收、补贴、收费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。对于有条件的外出打工或到城市就业子女的“空巢老人”，由其子女出钱，送老人到养老机构养老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3.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，增强养老法制观念。一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，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加强传统美德宣传教育，形成浓厚的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。二要特别宣传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，宣传赡养人应履行“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，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”的义务。三要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，对侮辱虐待老人、拒绝赡养老人情节严重者，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与此同时，也要让老人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